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开展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高学会[2008] 4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学会，各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
    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提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繁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决定开展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请你们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参评工作。
附件：
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奖办法》.doc
二、[image: image1.png]




 HYPERLINK "http://www.hie.edu.cn/ew/uploadfile/20081209134841551.doc" \t "_blank"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申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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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hie.edu.cn/ew/uploadfile/20081209134857493.doc" \t "_blank"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优秀高教研究成果汇总上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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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开展第七次
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的补充通知
 

                                            高学会[2009] 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学会，各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
根据2009年3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系统秘书长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建议，经会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现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做如下补充通知：
一、推荐参评范围
凡各省级高等教育学会、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分会）等组织和个人，自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底期间产生的下列研究成果（含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总结等应用论文），均可以申请推荐参评：
1．各省级高等教育学会、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分会）组织研究产生的成果并在系统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的有关高等教育研究论文。
2．各省级高等教育学会、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分会）、高等学校编辑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含经登记批准的内部期刊）或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研究论文。
3．集体或个人在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专著（不含论文集）。
已获得国务院部委级（及以上）研究成果奖励的论文不再参评。
二、奖项设置及奖励
1．设论文等级奖（一、二、三等奖），一等奖10篇，二等奖50篇，三等奖100篇。另设优秀成果奖若干篇。
2．设专著等级奖（一、二、三等奖），一等奖5部，二等奖10部，三等奖20部。另设优秀成果奖若干部。
三、推荐参评程序及申报要求
由各省级高等教育学会、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分会）进行初评；申报推荐参评，其中，省级高等教育学会推荐参评的论文数在5-7篇（含）以下、专著2部，行业高等教育学会（分会）和专业委员会（分会）推荐参评的论文数在3-5篇（含）以下、专著2部。请各有关单位按规定数量上报研究成果，并作出排序。
四、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奖时间安排
经会长办公会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活动今后每3年举行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09年3月20日
